
紫云自治县民政局代理机构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因素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备注

1 服务收费 35

服务收费标准，在《招标代理服务费的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
[2002]1980号）规定标准上下浮，下浮10%（含）以内得（0-10分），下
浮10%-20%（含）得（10-20分），下浮20%(含)以上得（20-30分），不下
浮不得分。

2 代理业绩 25
提供近2年(2024年1月1日以来)代理的类似政府采购项目业绩。需提供在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代理项目成交公示截图纸质材料并加盖代理
机构公章，每提供1份得5分，最多得25分。

3 团队配置 15

项目负责人具备《招标采购专职从业人员能力考评证书》和《招标采购项
目经理（负责人）能力考评证书》得5分；项目组成员提供2人及以上具有
《招标采购专职从业人员能力考评证书》得 5分；提供团队人员社保证明

完整性得5分。

4 服务方案 20

根据招标流程规划、时间安排、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
1、内容完整详细且针对性强，科学、合理、规范、可操作性等强的，完全
优于服务内容的，得分20;
2、内容较完整详细，有一定的针对性、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可操作
性等，且有一定亮点的，得15分;
3、内容有一定缺失，但内容合理、规范，有一定可操作性，得10分;
4、内容残缺，基本上没有针对性、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可操作性等
的，得5分;
5、未提供的得0分。

5 企业信誉及承诺 5 提供信用及无违法记录证明得5分，不提供不得分。


